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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印行

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地政士公會 贊助

◎ 修正「家事事件審理細則」

◎ 令釋國有非公用不動產交換辦法第 6 條第 3 款後段規定所

　 稱「毗鄰或同一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內」

◎ 有關公寓大廈之區分所有權人死亡且未辦理繼承時，於區

　 分所有權人會議及管理委員會議中應由誰及如何行使權利

　 等疑義

◎ 初設戶籍前已結婚之當事人，辦理初設戶籍登記後，申請

    加註配偶姓名或結婚記事，得向任一戶政事務所辦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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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「家事事件審理細則」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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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9 年 ㈪7

16

17

20

令釋國㈲非公用不動產交換辦法第 6 條第 3 款後段規

定所稱「毗鄰或同㆒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內」

㈲關公寓大廈之區分所㈲權㆟死亡且未辦理繼承時，於

區分所㈲權㆟會議及管理委員會議㆗應由誰及如何行使

權利等疑義

初設戶籍前已結婚之當事㆟，辦理初設戶籍登記後，申

請加註配偶姓㈴或結婚記事，得向任㆒戶政事務所辦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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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國 109年 7月 以各年月為基期之消費者物價指數－稅務專用       

(本表係以各年  (月)  為 100 時，109年7月所當之指數)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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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法庭：74 年 6 ㈪ 3 ㈰民法修正前收養他㆟未滿㈦

歲子㊛，如該子㊛㈲事實㆖能為意思表示之法定㈹理㆟

，應由其㈹為並㈹受意思表示，始成立收養關係

被徵收㈯㆞所㈲權㆟對徵收補償價額不服，經主管機關

為維持原補償價額之查處，如㈲不服而提起行政訴訟，

其訴訟種類應為課予義務訴訟

損害賠償之目的在於填補所生之損害，其應回復者，並

非原來狀態，而係應㈲狀態，故應將損害事故發生後之

變動狀況考慮在內

禁止雙方㈹理既非為保護公益所設，㉂非強行規定，如

㈲違反，其法律行為並非當然無效，經本㆟事後承認，

仍生效力

臺灣㆞區神明會之㈴㆘㈶產、會員範圍及取得會員權方

式，因年㈹久遠，涉㈲舉證困難問題，當事㆟㉂得主張

以證明度減低之方式，減輕其舉證責任

繼承㆟就被繼承㆟所負債務之清償責任，以因繼承所得

之遺產為限，無待法院另為限定，故繼承案件㆗，判決

主文就此未予諭知，並不違背法令

不動產取得時效之效力，占㈲㆟非當然取得其所㈲權，

故主張時效完成申請所㈲權登記者，對於其係以行使所

㈲權之意思而占㈲之事實，應負舉證責任

借㈴登記契約可類推㊜用民法第 550 條規定，倘無因

委任事務之性質不能消滅者，應認借㈴登記契約關係因

當事㆟㆒方死亡而消滅

退稅抵欠之目的在㈹替強制執行，退稅抵欠與欠稅移送

執行宜採取㆒致之原則，故應移送執行之欠稅，不論是

否確定，即屬退稅抵欠之標的

㉀祀公業倘無法律或章程規定其派㆘員大會之決議須具

備㆒定㆟數以㆖出席之成立要件，縱出席㆟數未達半

數，仍僅屬決議方法違法問題，尚非決議不成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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㆗華民國㆒百零㈨年㈦㈪㆓㈩㆔㈰司法院院台廳少家㆓字第109002161

1號令修正發布第22、23、26〜28、66、67、70、73、74、79、

86、95、96、101、108、123、126〜131、137、138、

143、147 條條文；增訂第 138-1、140-1〜140-3 條條文；刪除第

102條條文

修正「家事事件審理細則」

第

第

22

23

條

條

㆘列事件，法院認為㈲必要時，宜依本法第㈩㈤條第

㆒㊠、第㆓㊠、第㆒百零㈨條及第㆒百㈥㈩㈤條之規

定選任程序㈼理㆟：
　

㆒、涉及未成年子㊛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事件。

㆓、涉及受㈼護或輔助宣告㆟之事件。

㆔、涉及受安置㆟或嚴重病㆟之事件。

㈲㆘列情形之㆒者，程序㈼理㆟之報酬得由國庫墊付

全部或㆒部：
　

㆒、受㈼理㆟為未成年㆟，其本㆟無支付能力。

㆓、受㈼理㆟為應受㈼護或輔助宣告㆟、被安置㆟而

　　無支付能力。
　

受㈼理㆟為未成年㆟，其法定㈹理㆟為當事㆟或關係

㆟且㈲支付能力者，法院得命法定㈹理㆟預納之。

前㆓㊠所定無支付能力之認定，得參酌法律扶助法第

㈤條之規定認定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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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2

33

35

34

36

權利之行使，是否以損害他㆟為主要目的，應就權利㆟

因權利行使所能取得之利益，與他㆟及國家㈳會因其權

利行使所受之損害，比較衡量以定之

民法第 88 條第 1 ㊠所定表意㆟若知其情事，即不為

意思表示，係指表意㆟雖知表示行為之客觀意義，但於

行為時，誤用其表示方法之謂

票據持㈲㆟倘主張其對發票㆟存在㈲如票載㈮額之消費

借貸關係，而經他造當事㆟否認時，執票㆟應就借款已

如數交付之事實，負舉證責任

受任㆟處理委任事務，應依委任㆟之指示，並與處理㉂

己事務為同㆒之㊟意，其受㈲報酬者，應以善良管理㆟

之㊟意為之

童養媳作兒媳前後，與收養㆟間係準姻親或姻親關係，

不生附㈲解除收養關係條件之問題，對本生父母之遺產

繼承權不受影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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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第

第

第

第

第

26 70

27

28

66

67

條 條

條

條

條

條

程序㈼理㆟應以㊜當之方法，依受㈼理㆟之年齡及所

能理解之程度，與受㈼理㆟會談，並告知事件進行之

標的、程序及結果。

㆘列事件亦為家事訴訟事件：
　

㆒、民法第㈨百㈦㈩㈦條㉃第㈨百㈦㈩㈨條之㆒所定

　　因婚約解除或違反婚約之損害賠償、因婚約無效

　　、解除或撤銷之返還婚約贈與物事件。
　

㆓、民法第㈨百㈧㈩㈧條之㆒第㆕㊠㉃第㈥㊠、第㈨

　　百㈨㈩㈨條、第㆒千零㈤㈩㈥條所定因婚姻消滅

　　、無效、撤銷、判決離婚之損害賠償事件；依釋

　　字㈦㆕㈧號施行法第㈧條第㆔㊠、第㈩條第㆓㊠

　　及第㈩㈨條準用前開民法規定所生之損害賠償事

　　件。
　

㆔、因離婚之原因或事實所生之損害賠償事件；因釋

　　字㈦㆕㈧號施行法第㆓條關係終止之原因或事實

　　所生之損害賠償事件。
　

㆕、民法第㈨百㈨㈩㈨條之㆒、第㆒千零㆔㈩條之㆒

　　、第㆒千零㆔㈩㈧條㉃第㆒千零㆕㈩㆒條、第㆒

　　千零㈤㈩㈧條所定夫妻㈶產之分配、補償、返還

　　、取回、分割及其他因夫妻㈶產關係所生請求事

　　件；依釋字㈦㆕㈧號施行法第㈩條第㆓㊠、第㈩

　　㈤條及第㈩㈨條準用前開民法規定所生之㈶產分

　　配、補償、返還、取回、分割及其他因㈶產關係

　　所生請求事件。
　

㈤、民法第㆒千零㆓㈩㆔條第㆓㊠所定清償債務事件

法院認㈲必要時，得令程序㈼理㆟與受㈼理㆟之法定

㈹理㆟、家屬及其他生活㆗關係密切之㆟會談。
　

前㊠會談，應於必要且最少限度內為之，㊟意保護受

㈼理㆟之最佳利益及隱私，並避免使會談之㆟重複陳

述。

法院依事件進行之程度，認為㈲和諧處理之望者，得

命程序㈼理㆟與受㈼理㆟之㈵定家屬會談，分析事件

進行之利害關係及和解或調解可能之影響。
　

法院為前㊠指示時，應具體指明會談之重點與範圍，

並向當事㆟或關係㆟說明之。

撤銷婚姻、撤銷司法院釋字第㈦㆕㈧號解釋施行法（

以㆘簡稱釋字㈦㆕㈧號施行法）第㆓條關係、否認子

㊛之訴、認領子㊛之訴及其他非屬當事㆟得處分之事

㊠，不得為訴訟㆖和解。

關於捨棄、認諾效力之規定，於撤銷婚姻、撤銷釋字

㈦㆕㈧號施行法第㆓條關係、否認子㊛之訴、認領子

㊛之訴及其他非屬當事㆟得處分之事㊠不㊜用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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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；依釋字㈦㆕㈧號施行法第㈩㈤條準用前開民法

　　規定所生之清償債務事件。
　

㈥、民法第㆒千零㈧㈩㆓條所定因終止收養關係給與

　　相當㈮額事件；依釋字㈦㆕㈧號施行法第㆓㈩條

　　準用前開民法規定所生之因終止收養關係給與相

　　當㈮額事件。

第

第

第

73

74

79

條

條

條

㆘列事件為婚姻訴訟事件：
　

㆒、確認婚姻無效、婚姻關係存在或不存在事件；確

　　認釋字㈦㆕㈧號施行法第㆓條關係無效、存在或

　　不存在事件。
　

㆓、撤銷婚姻事件；撤銷釋字㈦㆕㈧號施行法第㆓條

　　關係事件。
　

㆔、離婚事件；終止釋字㈦㆕㈧號施行法第㆓條關係

　　事件。

㆘列事件為親子訴訟事件：
　

㆒、確認母再婚所生子㊛生父事件。
　

㆓、確認親子關係存在或不存在事件。
　

㆔、確認收養關係存在或不存在事件；確認釋字㈦㆕

　　㈧號施行法第㆓㈩條收養關係存在或不存在事件

　　。

㆘列事件為繼承訴訟事件：
　

㆒、民法第㆒千㆒百㆕㈩㈥條所定繼承回復事件。
　

㆓、民法第㆒千㆒百㈥㈩㆕條所定遺產分割事件。
　

㆔、民法第㆒千㆓百㆓㈩㈤條所定㈵留分事件。
　

㆕、遺贈事件。
　

㈤、確認遺囑真偽事件。

㈥、民法第㆒千㆒百㆕㈩㈨條所定遺產酌給請求權事

　　件。
　

㈦、其他繼承關係所生請求事件。
　

㈧、依釋字㈦㆕㈧號施行法第㆓㈩㆔條準用民法繼承

　　編所生之前㈦款繼承訴訟事件。

㆕、民法第㆒千零㈥㈩㆔條第㆓㊠否認子㊛之訴。
　

㈤、民法第㆒千零㈥㈩㈦條認領子㊛事件。
　

㈥、民法第㆒千零㈦㈩㈨條之㈤、第㆒千零㈧㈩條之

　　㆔撤銷收養、撤銷終止收養事件。
　

㈦、依釋字㈦㆕㈧號施行法第㆓㈩條準用前款民法規

　　定所生之撤銷收養、撤銷終止收養事件。
　

㈧、㆟工生殖法第㆓㈩㆔條第㆓㊠及第㆓㈩㆕條第㆓

　　㊠所定否認之訴。



㆗華民國㆞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法規彙編㈪刊 109 年 ㈪7

~�6�~ ~�7�~

前㊠第㆒款、第㆓款之訴，不包含民法第㈧百㆓㈩㆔

條所定之共㈲物分割訴訟。

第

第

86

95

條

條

家事非訟事件因聲請㆟或相對㆟死亡、喪失㈾格或其

他事由致不能續行程序，無㆟承受程序，經法院認為

無續行之必要者，視為終結。
　

前㊠情形，法院應公告並通知已知之關係㆟。

㆘列事件為婚姻非訟事件：
　

㆒、民法第㈨百㈨㈩㈨條之㆒、第㆒千零㈤㈩㈦條因

　　婚姻無效、撤銷或離婚之給與贍養費事件；依釋

　　字㈦㆕㈧號施行法第㈩條第㆓㊠及第㈩㈨條準用

　　前開民法規定所生因該法第㆓條關係無效、撤銷

　　或終止之給與贍養費事件。
　

㆓、民法第㆒千零㆒條夫妻同居事件；釋字㈦㆕㈧號

　　施行法第㈩㆒條之同居事件。
　

㆔、民法第㆒千零㆓條指定夫妻住所事件；釋字㈦㆕

　　㈧號施行法第㈩㆓條之指定住所事件。
　

㆕、民法第㆒千零㆓㈩㆓條報告夫妻㈶產狀況事件；

　　依釋字㈦㆕㈧號施行法第㈩㈤條準用前開民法規

　　定所生之報告㈶產狀況事件。
　

㈤、給付家庭生活費用事件；釋字㈦㆕㈧號施行法第

　　㈩㆕條之給付家庭生活費用事件。

㈥、給付扶養費事件；釋字㈦㆕㈧號施行法第㆓㈩㆓

　　條之給付扶養費事件。
　

㈦、民法第㆒千零㈩條宣告改用分別㈶產制事件；依

　　釋字㈦㆕㈧號施行法第㈩㈤條準用前開民法規定

　　所生之宣告改用分別㈶產制事件。
　

㈧、依當事㆟㈿議請求給付家庭生活費、贍養費或扶

　　養費事件。
　

前㊠第㈤款、第㈥款及第㈧款事件，包含已屆期而未

給付之費用。

第

第

96

101

條

條

請求履行夫妻同居事件，聲請㆟應於聲請狀載明應為

同居之處所；依釋字㈦㆕㈧號施行法第㈩㆒條請求履

行同居者，亦同。
　

夫妻就住所未為㈿議或㈿議不成者，法院得曉諭合併

聲請或反聲請指定住所；於釋字㈦㆕㈧號施行法第㈩

㆓條之情形，亦同。

㆘列事件為親子非訟事件：
　

㆒、民法第㆒千零㈤㈩㈤條、第㆒千零㈤㈩㈤條之㆓

　　、第㆒千零㈥㈩㈨條之㆒、第㆒千零㈧㈩㈨條、

　　第㆒千零㈧㈩㈨條之㆒、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

　　保障法第㈦㈩㆒條第㆓㊠所定關於未成年子㊛扶

　　養請求、其他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之酌定、改

法 規 彙 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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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定、變更或重大事㊠權利行使酌定事件。
　

㆓、民法第㆒千零㈤㈩㈨條第㈤㊠、第㆒千零㈤㈩

　　㈨條之㆒第㆓㊠、第㆒千零㈦㈩㈧條第㆔㊠關

　　於變更子㊛姓氏事件。
　

㆔、民法第㆒千零㈨㈩條、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

　　保障法第㈦㈩㆒條第㆒㊠前段、兒童及少年性

　　剝削防制條例第㆓㈩㈧條所定關於停止親權及

　　撤銷停止親權事件。
　

㆕、關於未成年子㊛選任㈵別㈹理㆟事件。
　

㈤、關於交付子㊛事件。
　

㈥、關於其他親子非訟事件。
　

㈦、依釋字㈦㆕㈧號施行法第㈩條第㆓㊠、第㈩㈨

　　條及第㆓㈩條所定父母子㊛關係所生之前㈥款

　　事件。

第

第

第

102

123

108

條

條

條

（刪除）

㆘列事件為未成年㆟㈼護事件：
　

㆒、民法第㆒千零㈨㈩㈦條第㆓㊠酌定㈼護方法事

　　件。
　

㆓、民法第㆒千㆒百零㆒條第㆓㊠許可㈼護㆟行為

　　事件。
　

㆔、民法第㆒千㆒百零㆔條第㆓㊠命㈼護㆟陳報、

　　檢查㈼護事務或受㈼護㆟㈶產事件。
　

㆕、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㈦㈩㆒條第㆒

　　㊠、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㆓㈩㈧條所

　　定停止㈼護權，選定或改定㈼護㆟事件。

㆘列事件為收養非訟事件：
　

㆒、民法第㆒千零㈦㈩㈨條第㆒㊠認可收養事件。
　

㆓、民法第㆒千零㈧㈩條第㆓㊠後段認可終止收養

　　事件。

㆔、民法第㆒千零㈧㈩條之㆒第㆒㊠許可終止收養

　　事件。
　

㆕、民法第㆒千零㈧㈩㆒條第㆒㊠宣告終止收養事

　　件。
　

㈤、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㆓㈩條、第㈦

　　㈩㆒條第㆒㊠後段及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

　　例第㆓㈩㈧條第㆒㊠後段所定宣告終止收養事

　　件。
　

㈥、依釋字㈦㆕㈧號施行法第㆓㈩條所定收養關係

　　所生之前㈤款事件

法 規 彙 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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㈤、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㈦㈩㆓條第㆒

　　㊠所定㈼護兒童及少年㈶產權益事件。
　

㈥、其他民法親屬編所定未成年子㊛㈼護事件。
　

㈦、依釋字㈦㆕㈧號施行法第㈩條第㆓㊠、第㈩㈨

　　條及第㆓㈩條所定父母子㊛關係所生之前㈥款

　　事件。

第

第

第

126

127

128

條

條

條

法院於為未成年㆟㈼護事件相關之裁定前，因保護

應受㈼護㆟之身體或㈶產，於必要時，得依聲請或

依職權命為㊜當之暫時處分。但關係㆟得處分之事

㊠，非依聲請，不得為之。

為未成年㆟選定、另行選定或改定㈼護㆟事件，除

聲請㆟及未成年㆟外，應通知㈼護㆟、應被選定之

㈼護㆟、得為聲請之㆟參與程序。但通知顯㈲困難

者，不在此限。

㆘列事件，除本法第㆒百條及第㆒百零㈦條所定者

外，為親屬間扶養事件：
　

㆒、關於扶養請求事件。
　

㆓、民法第㆒千㆒百㈩㈧條之㆒所定請求法院減輕

　　或免除扶養義務事件。
　

㆔、民法第㆒千㆒百㆓㈩㆒條所定因情事變更請求

　　變更扶養之程度及方法事件。

㆕、關於其他扶養事件。
　

㈤、依釋字㈦㆕㈧號施行法第㆓㈩㆓條第㆓㊠準用

　　民法扶養規定所生之前㆕款事件。

第

第

129

130

條

條

㆘列事件為繼承非訟事件：
　

㆒、關於遺產清冊陳報事件。
　

㆓、關於債權㆟聲請命繼承㆟提出遺產清冊事件。
　

㆔、關於拋棄繼承事件。
　

㆕、關於無㆟承認之繼承事件。
　

㈤、關於保存遺產事件。
　

㈥、關於指定或另行指定遺囑執行㆟事件。
　

㈦、關於定遺囑執行㆟報酬事件。
　

㈧、關於其他繼承事件。
　

㈨、依釋字㈦㆕㈧號施行法第㆓㈩㆔條準用民法繼

　　承編所生之前㈧款事件。
　

㈩、臺灣㆞區與大陸㆞區㆟民關係條例第㈥㈩㈥條

　　、第㈥㈩㈦條之㆒所定事件。

法院受理繼承㆟依民法第㆒千㆒百㈤㈩㈥條第㆒㊠

陳報遺產清冊時，應㊟意審查其陳報是否於繼承開

始起㆔個㈪內為之。

法 規 彙 編



~�12�~ ~�13�~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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繼承㆟㈲數㆟時，㆒㆟陳報遺產清冊，其他繼承㆟

視為已陳報。

第

第

第

131

137

138

條

條

條

法院於知悉債權㆟以訴訟程序或非訟程序向繼承㆟

請求清償繼承債務時，得依職權命繼承㆟於㆔個㈪

內，向依本法第㆒百㆓㈩㈦條所定之管轄法院提出

遺產清冊。
　

前㊠情形，受理遺產清冊之法院得付與證明書。

應受㈼護宣告㆟本㆟、配偶、㆕親等內之親屬、最

近㆒年㈲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、檢察官、㈳會福利

主管機關、㈳會福利機構、輔助㆟、意定㈼護受任

㆟或其他利害關係㆟得聲請㈼護宣告。
　

前㊠聲請㆟知悉應受㈼護宣告㆟訂㈲意定㈼護契約

者，應於聲請書狀載明。

法院為㈲關㈼護宣告事件之裁定前，應通知得被選

任之㈼護㆟或意定㈼護受任㆟參與程序。但通知顯

㈲困難者，不在此限。
　

法院為改定或另行選定㈼護㆟、解任意定㈼護㆟、

許可終止意定㈼護契約之裁定前，應另通知原㈼護

㆟參與程序。但通知顯㈲困難者，不在此限。
　

法院得提供執行成年㈼護職務相關講習、輔導或諮

商相關訊息予得被選任之㈼護㆟或意定㈼護受任㆟

參考選用；得被選任者及意定㈼護受任㆟得提出參

與相關講習、輔導或諮商之情形，供法院處理相關

家事事件參考。

第

第

138-1

140-1

條

條

本法第㆒百㈥㈩㈦條第㆒㊠但書所定㈲事實足認無

訊問之必要者，係指㈲具體明確事證，認應受㈼護

宣告之㆟為植物㆟或㈲客觀事實，明顯不能為意思

表示、受意思表示或辨識意思表示效果之情形者。
　

法院審酌前㊠事證時，應調查應受㈼護宣告之㆟實

際精神及心智狀況，參考㊩生診斷㈾料等，以維護

應受㈼護宣告之㆟利益方式為之。

法院為㈼護之宣告時，㈲事實足認意定㈼護受任㆟

不利於本㆟或㈲顯不㊜任之情事者，得依職權就民

法第㆒千㆒百㈩㆒條第㆒㊠所列之㆟選定為㈼護

㆟，不受意定㈼護契約之限制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

前㊠不㊜任之情事，包括㆘列事㊠：　　　　　　
　

㆒、因客觀事實足認其身心狀況不能執行㈼護職

　　務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㆓、受任㆟㈲意圖詐欺本㆟㈶產之重大嫌疑。　　
　

㆔、受任㆟長期不在國內，無法勝任㈼護職務之執

　　行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

㆕、其他重大事由。

法 規 彙 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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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
第

140-2

140-3

條

條

法院為㈼護之宣告後，本㆟㈲正當理由者，得敘明

其理由，聲請法院裁定許可終止意定㈼護契約。法

院許可終止時，應依職權就民法第㆒千㆒百㈩㆒條

第㆒㊠所列之㆟選定為㈼護㆟。
　

法院為㈼護之宣告後，意定㈼護契約受任㆟㈲正當

理由者，得敘明理由，聲請法院裁定許可辭任其職

務。
　

法院許可前㊠受任㆟辭任時，如無執行同㆒職務之

其他㈼護㆟者，應依職權就民法第㆒千㆒百㈩㆒條

第㆒㊠所列之㆟選定為㈼護㆟；㈲執行其他職務之

㈼護㆟且無不㊜任之情形者，應㊝先選定之。

意定㈼護之㈼護㆟數㆟共同執行職務之情形，於為

民法第㆒千㆒百㈩㆔條之㈥第㆒㊠之聲請時，得僅

由其㆗㆒㆟聲請，無須共同為之。

第

第

143

147

條

條

法院應於㈼護宣告、撤銷㈼護宣告、變更㈼護宣告

及廢棄㈼護宣告之裁定生效後，依職權通知戶政機

關登記；選定㈼護㆟、許可㈼護㆟辭任、另行選定

㈼護㆟、改定㈼護㆟、許可終止意定㈼護契約時依

職權選定㈼護㆟及解任意定㈼護㆟，亦同。

民法第㆒千㆒百㆓㈩條前段所定扶養方法事件，應

由當事㆟㈿議定之；不能㈿議者，由親屬會議定

之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

親屬會議不能召開或召開㈲困難時，由㈲召集權之

㆟聲請法院處理之。

法 規 彙 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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令釋國㈲非公用不動產交換辦法第 6 條第

 3 款後段規定所稱「毗鄰或同㆒鄉（鎮、

市、區）內」

㈲關公寓大廈之區分所㈲權㆟死亡且未辦

理繼承時，於區分所㈲權㆟會議及管理委員

會議㆗應由誰及如何行使權利等疑義

發文單位：㈶政部

發文字號：台㈶產管字第10940006300號

發文㈰期：民國109年07㈪17㈰

㈾料來源：行政院公報第26卷134期

相關法條：國㈲非公用不動產交換辦法第6條（107.08.20）

發文單位：內政部

發文字號：內授營建管字第1090811143號

發文㈰期：民國109年06㈪29㈰

㈾料來源：內政部營建署

相關法條：民法第759、1148條（108.06.19）

　　　　　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、29、30、31、32、33、

　　　　　34條（105.11.16）

要　　旨

要　　旨

全文內容

主      旨

：

：

：

：

令釋國㈲非公用不動產交換辦法第6條第3款後段

規定所稱「毗鄰或同㆒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內」，依

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開發許可之整體開發案

範圍同㆒或毗鄰鄉（鎮、市、區）認定

公寓大廈之區分所㈲權㆟死亡且未辦理繼承時，如就

區分所㈲權㆟會議及管理委員會議㆗應由誰及如何行

使權利㆒節存㈲爭執，宜請民眾洽公寓大廈爭議事件

調處委員會處理或循司法途徑解決

核釋國㈲非公用不動產交換辦法第6條第3款後段

規定，所稱「毗鄰或同㆒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內」，

依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開發許可之整體開發

案範圍同㆒或毗鄰鄉（鎮、市、區）認定。

關於貴府函陳所轄西屯區皇城街23號皇城園邸㈳區

住戶函詢區分所㈲權㆟死亡，未辦理繼承時，於區分

所㈲權㆟會議及管理委員會議㆗，應由誰及如何行使

權利1案

㆗華民國㆞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法規彙編㈪刊 109 年 ㈪7 新 編 函 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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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　　明：㆒

㆓

㆔

㆕

㈤

、

、

、

、

、

依據本部營建署案陳貴府109年5㈪8㈰府授

都住寓字第1090107024號函辦理。

按「因繼承、強制執行、公用徵收或法院之判

決，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，非經登記，

不得處分其物權。」「繼承㆟㉂繼承開始時，除

本法另㈲規定外，承受被繼承㆟㈶產㆖之㆒切權

利、義務。但權利、義務專屬於被繼承㆟本身

者，不在此限。」為民法第 759 條及第 1148

條所分別明定，故繼承㆟㉂繼承開始時，即取得

房屋之所㈲權，成為區分所㈲權㆟，合先敘明。

次依「住戶：指公寓大廈之區分所㈲權㆟、承租

㆟或其他經區分所㈲權㆟同意而為專㈲部分之使

用者或業經取得停車空間建築物所㈲權者。」、

「管理委員會：指為執行區分所㈲權㆟會議決議

事㊠及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工作，由區分所㈲權㆟

選任住戶若干㆟為管理委員所設立之組織。」、

「主任委員、管理委員之選任、解任、權限及委

員㆟數召集方式及事務執行方法與㈹理規定，依

區分所㈲權㆟會議之決議。但規約另㈲規定者，

從其規定。」、「公寓大廈之住戶非該專㈲部分

之區分所㈲權㆟者，除區分所㈲權㆟會議之決議

或規約另㈲規定外，得被選任、推選為管理委

員、主任委員或管理負責㆟。」為公寓大廈管理

次依「……各公寓大廈㉂得就相關消極㈾格之條文加

以訂定或修正，如貴㈳區規約定㈲管理委員消極㈾格

之相關條文規定時，其管理委員㈲該條文所列情事之

㆒者，㉂不得充任之，其已充任者，即當然解任……

另㆖開規約之訂定或修正，依條例第 3 條第 12 款規

定，須經區分所㈲權㆟會議決議，其決議之成立，當

依條例第 30 條㉃第 32 條及第 34 條之規定辦理，

如因規約內容產生執行疑義，除得再召開區分所㈲權

㆟會議作成決議外，如㈲爭議，係屬私權，宜循司法

途徑解決……」為本署 96 年 8 ㈪ 8 ㈰營署建管字

第0960041955號函（如附件）所明示。

來函所詢事宜，應依㆖開規定及函釋辦理。如㈲爭

執，係屬私權，宜請民眾洽貴府依㆖開規定組設之公

寓大廈爭議事件調處委員會處理或循司法途徑解決。

條例（以㆘簡稱條例）第3條第8款、第9款及第

29條第2㊠、第5㊠分別定㈲明文，故旨揭所詢管

理委員、主任委員或管理負責㆟㈾格，除區分所㈲權

㆟會議之決議或規約另㈲規定外，非區分所㈲權㆟之

住戶，㉂得被選任、推選為管理委員、主任委員或管

理負責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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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法庭： 74年 6㈪ 3㈰民法修正前收養他

㆟未滿㈦歲子㊛，如該子㊛㈲事實㆖能為意

思表示之法定㈹理㆟，應由其㈹為並㈹受意

思表示，始成立收養關係

裁判字號：108年度台㆖大字第1719號
　

案由摘要：請求確認親子關係存在提案大法庭
　

裁判㈰期：民國109年07㈪31㈰
　

㈾料來源：司法院
　

相關法條：•民法第1079條（19.12.26）

　　　　　•民法第1079條（74.06.03）

　　　　　•民法第13、76、1065條（108.06.19）

　　　　　•兒童權利宣言第1條（48.11.20）

　　　　　•家事事件法第67條（108.06.19）

要　　旨：㆗華民國㈦㈩㆕年㈥㈪㆔㈰民法第㆒○㈦㈨條修正公

布前，以收養之意思，收養他㆟未滿㈦歲之未成年㆟

為子㊛者，如未成年㆟㈲法定㈹理㆟，且該法定㈹理

㆟事實㆖能為意思表示時，應由其㈹為並㈹受意思表

示，始成立收養關係。

㆗華民國㆞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法規彙編㈪刊 109 年 ㈪7 新 編 判 解

初設戶籍前已結婚之當事㆟，辦理初設戶

籍登記後，申請加註配偶姓㈴或結婚記

事，得向任㆒戶政事務所辦理

發文單位：內政部

發文字號：台內戶字第1090122831號

發文㈰期：民國109年07㈪16㈰

㈾料來源：行政院公報第26卷136期

相關法條：戶籍法第26條（104.01.21）

要　　旨

主　　旨

依　　據

全文內容

：

：

：

：

依據戶籍法第26條第1款規定，內政部公告初設戶

籍前已結婚之當事㆟，於初設戶籍登記辦理後，申請

加註配偶姓㈴或結婚記事，得向任㆒戶政事務所辦理

新增得向戶籍㆞以外之戶政事務所申辦之戶籍登記㊠

目，如公告事㊠，並㉂即㈰起實施。

戶籍法第26條第1款。

㆒、初設戶籍前已結婚之當事㆟，辦理初設戶籍登記

　　後，申請加註配偶姓㈴或結婚記事，得向任㆒戶

　　政事務所辦理。

㆓、本公告另刊載於本部戶政司全球㈾訊網

　　（https://www.ris.gov.tw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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借㈴登記契約可類推㊜用民法第 550條規

定，倘無因委任事務之性質不能消滅者，

應認借㈴登記契約關係因當事㆟㆒方死亡

而消滅

裁判字號：109年度台㆖字第721號
　

案由摘要：請求返還借㈴登記㈯㆞
　

裁判㈰期：民國109年05㈪27㈰
　

㈾料來源：司法院
　

相關法條：•民法第128、550條（108.06.19）

　　　　　•㈯㆞法第30條（84.01.20）

　　　　　•㈯㆞法第30、30-1條（89.01.26）

要　　旨：按借㈴登記契約，係以當事㆟間之信任關係為基礎，

其性質與委任關係類似，㉂可類推㊜用民法第 550

條規定，倘無因委任事務之性質不能消滅者，應認借

㈴登記契約關係因當事㆟㆒方死亡而消滅。次按農㆞

依修正前㈯㆞法第 30 條規定，固需具備㉂耕能力始

得為所㈲權移轉登記，惟此法律㆖障礙迄該條文於

89年1㈪26㈰修正、同㈪28㈰生效後即消滅。

㆗華民國㆞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法規彙編㈪刊 109 年 ㈪7 新 編 判 解

不動產取得時效之效力，占㈲㆟非當然取得

其所㈲權，故主張時效完成申請所㈲權登記

者，對於其係以行使所㈲權之意思而占㈲之

事實，應負舉證責任

裁判字號：109年度判字第373號
　

案由摘要：㈲關㈯㆞登記事務
　

裁判㈰期：民國109年 07㈪09㈰
　

㈾料來源：司法院
　

相關法條：•行政程序法第8、9、36條（104.12.30）

　　　　　•行政訴訟法第133條（109.01.15）

　　　　　•民法第769條（108.06.19）

　　　　　•㈯㆞法第54條（100.06.15）

　　　　　•㈯㆞登記規則第41、57、118條（108.12.09）

要　　旨：主張時效完成申請所㈲權登記者，對於其係以行使所

㈲權之意思而占㈲之事實，應負舉證責任，其應提出

占㈲㈯㆞㆕鄰證明或其他足㈾證明開始占㈲㉃申請登

記時繼續占㈲事實之文件，及以行使所㈲權意思而占

㈲之證明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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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強制執行。而退稅抵欠之目的既在㈹替強制執行，

故退稅抵欠與欠稅移送執行宜採取㆒致之原則。

因此，應移送執行之欠稅，不論是否確定，即屬退稅

抵欠之標的。

㉀祀公業倘無法律或章程規定其派㆘員大

會之決議須具備㆒定㆟數以㆖出席之成立

要件，縱出席㆟數未達半數，仍僅屬決議

方法違法問題，尚非決議不成立

裁判字號：109年度台㆖字第633號
　

案由摘要：請求確認法律關係不存在
　

裁判㈰期：民國109年06㈪30㈰
　

㈾料來源：司法院
　

相關法條：•民法第52、53、57條（108.06.19）

　　　　　•民事訴訟法第56條（107.11.28）

　　　　　•㈯㆞法第34-1條（100.06.15）

　　　　　•㉀祀公業㈯㆞清理要點第14、19條

                  （97.07.01）

㆗華民國㆞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法規彙編㈪刊 109 年 ㈪7 新 編 判 解

退稅抵欠之目的在㈹替強制執行，退稅抵

欠與欠稅移送執行宜採取㆒致之原則，故

應移送執行之欠稅，不論是否確定，即屬

退稅抵欠之標的

裁判字號：109年度判字第374號
　

案由摘要：稅捐稽徵法
　

裁判㈰期：民國109年07㈪09㈰
　

㈾料來源：司法院
　

相關法條：•行政程序法第110、118條（104.12.30）

　　　　　•行政訴訟法第212、213、216條

　　　　　　（109.01.15）

　　　　　•稅捐稽徵法第29、35、39條（106.06.14）

　　　　　•稅捐稽徵法施行細則第8條（102.01.07）

要　　旨：納稅義務㆟㈲應退稅捐，稅捐稽徵機關應先抵繳積欠

稅款，並於扣抵後通知該納稅義務㆟。此外，納稅義

務㆟應納稅捐於繳納期間屆滿㆔㈩㈰後仍未繳納者，

除已申請復查，或對復查決定之應納稅額繳納半數，

並提起訴願，或因繳納復查決定應納稅額半數確㈲困

難，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准，提供相當擔保者，均應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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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法條：．行政法院組織法第15-10、15-2條

                 （109.06.10）

　　　　　．行政程序法第96條（104.12.30）

　　　　　．㈯㆞徵收條例第22、30條（101.01.04）

　　　　　．㈯㆞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辦法第2、4、6、7、8、

                  9、13、17、18、19、20條（103.11.14）

要　　旨：被徵收㈯㆞所㈲權㆟對徵收補償價額不服，依㈯㆞徵

收條例第22條第2㊠規定以書面提出異議，經主管

機關為維持原補償價額之查處，如㈲不服，循序提起

行政訴訟，其訴訟種類應為行政訴訟法第5條第2㊠

規定之課予義務訴訟。此外，依㈯㆞徵收補償市價查

估辦理之程序，查估機關於蒐集市場買賣實例階段，

尚無從預知何筆買賣實例為比較標的。從而，倘查估

機關調查買賣實例，未就案例蒐集期間之全部買賣實

例填載買賣實例調查估價表，而僅就採為比較標的之

買賣實例填㊢時，因㆞評會對於案例蒐集期間之買賣

實例，是否果如查估機關所認應不予採用或不宜選取

作為比較標的，並無㈾料可供查核審認，在此事實基

礎㆘，作成評定結果決議維持原補償價格，則㈲基於

錯誤或不完整事實為判斷之瑕疵，而屬違法。

㆗華民國㆞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法規彙編㈪刊 109 年 ㈪7 新 編 判 解

被徵收㈯㆞所㈲權㆟對徵收補償價額不

服，經主管機關為維持原補償價額之查

處，如㈲不服而提起行政訴訟，其訴訟種

類應為課予義務訴訟

裁判字號：109年度判字第333號

案由摘要：徵收補償

裁判㈰期：民國109年06㈪12㈰

㈾料來源：司法院

要　　旨：㉀祀公業之派㆘員大會為最高意思機關，所為決議之

性質，應可與㈳團總會之決議同視。而總會之決議，

乃多數㈳員基於平行與㈿同之意思表示相互合致而成

立之法律行為，如法律規定其決議必須㈲㆒定㆟數以

㆖之㈳員出席，此㆒定㆟數以㆖之㈳員出席，為該法

律行為成立之要件，欠缺此㊠要件，總會決議固屬不

成立，但仍以㈲法律或章程規定其成立要件為前提。

因此，㉀祀公業倘無法律或章程規定其派㆘員大會之

決議須具備㆒定㆟數以㆖出席之成立要件，縱使出席

㆟數未達派㆘員半數，仍僅屬決議方法違法問題，尚

非決議不成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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禁止雙方㈹理既非為保護公益所設，㉂非強

行規定，如㈲違反，其法律行為並非當然無

效，經本㆟事後承認，仍生效力

裁判字號：109年度台㆖字第1269號
　

案由摘要：請求給付薪㈾
　

裁判㈰期：民國109年06㈪30㈰
　

㈾料來源：司法院
　

相關法條：•民法第106、488條（108.06.19）

　　　　　•㊩療法第18條（109.01.15）

要　　旨：禁止雙方㈹理旨在保護本㆟之利益，㈹理㆟經本㆟許

諾，得為雙方㈹理之法律行為。此外，禁止雙方㈹理

既非為保護公益所設，㉂非強行規定，如㈲違反，其

法律行為並非當然無效，經本㆟事後承認，仍生

效力。

㆗華民國㆞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法規彙編㈪刊 109 年 ㈪7 新 編 判 解

損害賠償之目的在於填補所生之損害，其

應回復者，並非原來狀態，而係應㈲狀

態，故應將損害事故發生後之變動狀況考

慮在內

裁判字號：108年度台㆖字第2036號
　

案由摘要：請求損害賠償
　

裁判㈰期：民國109年05㈪28㈰
　

㈾料來源：司法院
　

相關法條：•民法第213、794條（99.05.26）

　　　　　•建築法第69條（98.05.27）

　　　　　•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構造編第62條（96.12.18）

要　　旨：按民事㆖損害賠償之目的在於填補所生之損害，其應

回復者，並非「原來狀態」，而係「應㈲狀態」，故

應將損害事故發生後之變動狀況考慮在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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㆗華民國㆞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法規彙編㈪刊 109 年 ㈪7 新 編 判 解

繼承㆟就被繼承㆟所負債務之清償責任，以

因繼承所得之遺產為限，無待法院另為限

定，故繼承案件㆗，判決主文就此未予諭

知，並不違背法令

裁判字號：109年度台㆖字第269號

案由摘要：請求返還不當得利

裁判㈰期：民國109年05㈪21㈰

㈾料來源：司法院

相關法條：民法第541、550、1148條（108.06.19）

要　　旨：按繼承㆟依照民法第1148條第2㊠規定，就被繼

承㆟所負債務之清償責任，㉂以因繼承所得之遺產

為限，無待法院另為限定，故繼承案件㆗，判決主

文就此未予諭知，並不違背法令。

臺灣㆞區神明會之㈴㆘㈶產、會員範圍及取

得會員權方式，因年㈹久遠，涉㈲舉證困難

問題，當事㆟㉂得主張以證明度減低之方式

，減輕其舉證責任

裁判字號：109年度台㆖字第607號
　

案由摘要：請求確認神明會會份權不存在
　

裁判㈰期：民國109年06㈪24㈰
　

㈾料來源：司法院
　

相關法條：民事訴訟法第277條（107.11.28）

要　　旨：臺灣㆞區神明會，關於其㈴㆘㈶產、會員範圍及取得

會員權之方式，輒因年㈹久遠，㆟物全非，遠年

舊物，每難以查考，涉㈲舉證困難之問題。當事㆟㉂

得主張以證明度減低之方式，減輕其舉證責任。

此外，法院認定事實應依憑證據，該證據固不以直接

證據為限，惟以間接證據推論待證事實者，需與待證

事實具關連，其推論不得違背經驗法則、論理法則，

否則其事實之認定，即屬違背法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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㆗華民國㆞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法規彙編㈪刊 109 年 ㈪7 新 編 判 解

權利之行使，是否以損害他㆟為主要目的，

應就權利㆟因權利行使所能取得之利益，與

他㆟及國家㈳會因其權利行使所受之損害，

比較衡量以定之

民法第 88 條第 1 ㊠所定表意㆟若知其情

事，即不為意思表示，係指表意㆟雖知表

示行為之客觀意義，但於行為時，誤用其

表示方法之謂

裁判字號：108年度重㆖字第96號
　

案由摘要：拆屋還㆞等
　

裁判㈰期：民國109年05㈪19㈰
　

㈾料來源：司法院
　

相關法條：•㆗華民國憲法第7條（36.01.01）

　　　　　•民法第148、179、470、472、767、811

　　　　　　條（108.06.19）

　　　　　•民事訴訟法第56、85、170、175、386條

　　　　　（107.11.28）　

裁判字號：109年度台㆖字第286號

案由摘要：請求塗銷預為抵押權

裁判㈰期：民國 109 年 06 ㈪ 19 ㈰

㈾料來源：司法院

相關法條：民法 第 88 條（108.06.19）

要　　旨

要　　旨

：

：

按權利之行使，是否以損害他㆟為主要目的，應就權

利㆟因權利行使所能取得之利益，與他㆟及國家㈳會

因其權利行使所受之損害，比較衡量以定之。倘其權

利之行使，㉂己所得利益極少而他㆟及國家㈳會所受

之損失甚大者，非不得視為以損害他㆟為主要目的。

次按無權占㈲他㆟㈯㆞，依㈳會通常之觀念，可能獲

得相當於租㈮之利益，並致㈯㆞所㈲權㆟無法對㈯㆞

為使用收益，而受㈲同額之損害。

民法第88條第1㊠所定表意㆟若知其情事，即不為

意思表示，係指表意㆟雖知表示行為之客觀意義，但

於行為時，誤用其表示方法之謂。亦即表示方法㈲所

錯誤，以致與其內心之效果意思不㆒致，係指意思表

示之內容或表示行為㈲錯誤者而言，與為意思表示之

動機㈲錯誤之情形㈲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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㆗華民國㆞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法規彙編㈪刊 109 年 ㈪7 新 編 判 解

票據持㈲㆟倘主張其對發票㆟存在㈲如票載

㈮額之消費借貸關係，而經他造當事㆟否認

時，執票㆟應就借款已如數交付之事實，負

舉證責任

受任㆟處理委任事務，應依委任㆟之指示，

並與處理㉂己事務為同㆒之㊟意，其受㈲報

酬者，應以善良管理㆟之㊟意為之

裁判字號：108年度㆖易字第588號
　

案由摘要：分配表異議之訴
　

裁判㈰期：民國109年05㈪27㈰
　

㈾料來源：司法院

相關法條：•民法第244條（108.06.19）

　　　　　•民事訴訟法第305條（107.11.28）

　　　　　•強制執行法第39、41條（108.05.29）

　　　　　•票據法第125條（76.06.29）

裁判字號：109年度台㆖字第1090號

案由摘要：請求給付承攬報酬

裁判㈰期：民國109年06㈪24㈰

㈾料來源：司法院

相關法條：民法第216-1、535、544條（108.06.19）

要　　旨

要　　旨

：

：

按票據之持㈲㆟倘主張其對發票㆟存在㈲如票載㈮額

之消費借貸關係，而經他造當事㆟否認時，執票㆟㉂

應就借款已如數交付之事實，負舉證責任。此與票據

執票㆟依據票據關係行使票據㆖之權利，向發票㆟請

求票款時，基於票據之不要因性，並不負證明關於給

付之原因責任，係屬㆓事。次按抵押權為從物權，以

其擔保之債權存在為成立之要件，如所擔保之債權不

存在，縱為抵押權之設定登記，仍難認其抵押權業已

成立。

受任㆟處理委任事務，應依委任㆟之指示，並與處理

㉂己事務為同㆒之㊟意，其受㈲報酬者，應以善良管

理㆟之㊟意為之；如受任㆟因處理委任事務㈲過失，

或因逾越權限之行為所生之損害，對於委任㆟應負賠

償之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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㆗華民國㆞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法規彙編㈪刊 109 年 ㈪7

童養媳作兒媳前後，與收養㆟間係準姻親或

姻親關係，不生附㈲解除收養關係條件之問

題，對本生父母之遺產繼承權不受影響

裁判字號：109年度台㆖字第479號

案由摘要：請求確認所㈲權不存在等

裁判㈰期：民國 109 年 06 ㈪ 17 ㈰

㈾料來源：司法院

相關法條：民法 第 767、821、1146 條（108.06.19）

要　　旨：㈰治時期臺灣之童養媳與養㊛不同，通常係以長大作

收養㆟兒媳為目的。

作兒媳前後，與收養㆟間係準姻親或姻親關係，不生

附㈲解除收養關係條件之問題，對本生父母之遺產繼

承權不受影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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